附件1
律师服务收费争议调解委员会报名表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民族
	
	学历
	
	外语
水平
	
	执业证取得时间
	

	党代表、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身份
	

	执业单位及职务
	

	申报职务
（请在□内打√）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    
是否服从调剂     是□         否□ 
  
【特别说明】拟报名委员会主任人选的律师，须在报名表中勾选“如未被确定为主任人选，是否愿意服从调剂担任副主任、委员”；拟报名委员会副主任人选的律师，须在报名表中勾选“如未被确定为副主任人选，是否愿意服从调剂担任委员”。


	是否关注“佛山市律师协会”微信公众号
（请在□内打√）
	[image: ]

是□     否□

	联
系
方
式
	手机
	
	微信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邮编）
	

	（含境外学习和执业经历）
个人简历
	

	（现任或曾任）
律协任职
	



	社会兼职
	



	或发表论文
个人专著、译著
	

	或法律事务
有代表性的案件
曾经代理过的

	



	获奖情况
	

	本人签名确认
	

本人承诺以上所述属实，如有虚假，愿意承担“一票否决”后果。
[bookmark: _GoBack]
                                                            （签  名）

年   月   日

	律师事务所意见
	例如：经严格审查，该律师符合报名条件中所列的各项条件，同意推荐。（打印时请自行删除）

                                                   （印 章）

年   月   日

	市律协意见
	

                                                  （印 章）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
1.本表格所有项目均为必填，填写内容应保证客观、真实，无内容的项目请填“无”。
2.“政治面貌”请填写中共党员、民盟盟员、无党派人士、群众等全称。
3.“学历”请填写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等。
4.“外语水平”请填写语种、大学英语四六级（或其他语种的相应级别）等。
5.“执业证取得时间”请精确到年月。
6.拟报名委员会的律师，须在报名表中注明是否服从调剂，市律协将根据报名情况统筹调剂。
7.“个人简历”请从大学开始填写。如有境外学习或执业经历的律师，请注明在境外学习所取得的学位和是否取得境外的律师资格等。
8.社会兼职、论文、代理代表性案件或法律事务、获奖情况等须同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律师事务所核实章。


佛山市律师协会制
附件2

律师服务收费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人员承诺书

本人系         律师事务所（请用正楷字体填写）律师，申请加入律师服务收费争议调解委员会。
委员会是佛山市律师协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遵守行业规则、开展行业自律管理、服务律师会员、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基于此，本人现郑重作出以下承诺：
1.无外国国籍，不存在《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在律师队伍中开展违规兼职等行为专项清理活动的通知》（司办通〔2020〕63号）规定的违规兼职行为。
2.不通过托关系、打招呼等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干预委员会正常遴选工作；如有违反，愿意接受佛山市律师协会对本人的加入申请实行一票否决。
3.若当选，保证有时间、有能力履职，服从佛山市律师协会理事会、会长办公会议、秘书处的工作安排。
4.若当选后在委员年度考评被确定为不称职等次的，将依规退出委员会。
5.严格遵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严格遵守《广东省律师网络言论行为规范》，若当选后出现违反规范的行为，将依规退出委员会。

承诺人：         （签名）
2026年   月   日
附件3

律师服务收费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人员
推荐承诺书

本所共   名律师（姓名：                   ）申请加入律师服务收费争议调解委员会。本律师事务所清楚知悉，委员会是佛山市律师协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遵守行业规则、开展行业自律管理、服务律师会员、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引领示范引领作用。基于此，现郑重作出以下承诺：
1.确保本所推荐的人选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
2.确保本所推荐的人选无外国国籍，不存在《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在律师队伍中开展违规兼职等行为专项清理活动的通知》（司办通〔2020〕63号）规定的违规兼职行为。如有违反，产生的后果由本所承担，并接受佛山律师协会取消本所在十届市律协任期内一切评优表彰资格。（港澳律师人选除外）
3.确保本所推荐的严格遵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严格遵守《广东省律师网络言论行为规范》。

承诺单位：         （盖章）
2026年  月  日
附件4

律师服务收费争议调解委员会工作职责

1.提出规范会员服务收费方面的规则、意见和建议；指导各律师事务所制定适合本所的收费制度和办法。
2.负责统筹、指导全市律师事务所律师收费争议调解工作。
3.审查、受理对收费争议的调解申请。
4.负责调解关于律师服务收费的争议，调解成功的，制作调解协议书，督促各方积极履行。
5.审查、受理当事人提出的调解员的回避申请。
6.对存在违规收费的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向协会相关委员会提出处理建议函。
7.律师事务所或律师评优评先时，就是否存在违规收费问题出具相关意见。
8.根据工作经验，进一步指导各律师事务所完善收费制度和办法。
9.办理理事会和司法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涉及律师服务收费争议的事项。




— 7 —


image1.jpeg




